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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记者：保险专家如何看待保险？
专家：保险是一种非常复杂的

商品，简单来说，保险是消费者和保
险公司之间的一个民事法律关系，
就是一种合同，把消费者和保险公
司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都记载在这个
合同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问，你买
保险了吗？你回答买了，但你买的保
险商品不像买的冰箱洗衣机能看到
能马上使用，你买的保险就是放在
家里的那一份合同，是保险公司承
诺在未来进行赔偿或者给付的法律
文件。另一个方面保险是一个风险
管理的工具，我们在生产生活中面
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它带来的损
失是不确定的，保险就是把这种不
确定的损失变成一个确定性保费支
出的工具。

记者：为什么会有人对保险存
在着一些误解呢？

专家：这个误解的产生主要有
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消费者方面
的原因。我们国家保险业发展时间
比较短，从改革开放以来只有40年，
普通的投保人也就是消费者，对于
这个复杂的保险合同，如对专业术
语、条款等不够理解，误认为买了保
险就能保一切风险，买了保险就一
定要赔偿，当无法从保险公司获得
赔偿时很容易产生对保险公司的不
满。二是保险公司的原因。在保险业
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保险公司
管理和代理人管理等存在的问题，
确实有销售人员的误导和理赔不规
范的情况，影响了保险行业的形象
和保险产品保障功能的发挥。这个
大家相信，随着公司管理逐渐规范
和强监管的实施，销售行为和理赔
都会越来越规范。另外，我们国家所
有的保险公司都是依法成立的，保
险公司所有的经营活动都受国家监
督管理机关的监督和管理，消费者
的权益完全能够得到法律的保障。

记者：如果2016年在保险公司
投了个重疾保险，每年交的是3000
元，目前为止已经交了五年，共计
15000元，因急用钱需要退保，但工
作人员说只能退给5000多元，那在

保险公司这个钱放了这么久了没有
利息不说，还不够本，您说这样合理
吗？

专家：这个问题要先区分一下
保险和银行存款，银行存款是一个

“自助”的行为，存了多少钱，它在个
人账户上，有多少本金，有多少利
息，这是个人的，和其它人没有关
系，但保险是一个“互助”的行为，交
的保险费并不是消费者个人在保险
公司的存款，是把所有购买这种保
险产品的人所交的保费集中在一
起，形成保险基金，买保险的人如果
发生了合同载明的风险遭受损失
时，保险公司动用这个基金来给赔
偿或者给付。那么我们接着说能不
能退的问题，退保是消费者的权利，
在我们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和保险合同的规定，都给了投保
人退保的权利，就是说买保险以后
可以和保险公司解除合同，不需要
任何理由。但是，投保人不要轻易使
用这个权利，原因分析就结合刚才
您举的这个例子，一是退保带来的
经济损失，因为购买保险商品签订
合同以后，除了我刚才讲的对已经
发生风险的投保人，保险公司已经
赔偿了，大家交的保险费形成的保
险基金已经减少了，另外还有制单
的费用、宣传的费用、代理人的佣金
也都已经支出了，这些退保的时候
都要扣除，所以说要求退保时，除了
在犹豫期(合同签订后的10-15天
内)，绝对不可能把所交的保费全退
回。那么具体能退多少，保险公司是
有严格的计算的。消费者如果用心
留意的话，认真看一下保险合同，在
合同上，明确写着一个现金价值表，
就是这份合同在参加保险后的几
年，有多少现金价值，这数字就是退
保时应该退回的多少钱。合同上有
明确规定，它也是经过严格计算的，
这个数字也是经过监管机关审核
的。退保除了经济上受损失，无法拿
回所交的保费以外，第二个损失是
消费者失去了合同保障，退保后发
生风险就无从保障了。尽管消费者
认为现在身体很好，或者自认为不

容易发生损失。退保后，一旦感觉身
体可能会有问题，再去买保险的时
候，就很有可能被拒保。

记者：一个朋友得了心脏病，如
果在保险公司购买的这个重疾保
险，他没有给赔付的话，您觉得这样
合理吗？

专家：买了保险，得了疾病，得
不到赔付的情况是存在的。保险人
是严格履行合同义务的，只要符合
理赔的条件，保险人就要进行赔偿，
如果保险人不赔偿，投保人可以采
取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权利。

得不到赔偿有几种情况，一种
情况是，保险合同并不是保所有的
风险和疾病，保险合同保哪些风险
哪些疾病，它是明确的，如果得的这
个疾病不是合同载明的疾病，那么
患病后就无法获得赔偿

第二种情况，消费者患的疾病
确实是合同载明的疾病，但是对疾
病赔偿是有条件的，也就疾病的这
个程度不符合条件，没有达到赔偿
的程度。

第三种情况是有消费者确实患
了保险合同上载明的疾病，也达到
了赔偿程度，那么为什么也没赔偿
呢？是存在违反最大诚信的问题，即
当初投保的时候没有如实告知、带
病投保，那么就会出现保险人拒赔
的情况。

记者：大家普遍是交着社保的，
那么我们还需要另外去购买商业保
险吗？

专家：保险公司销售的产品是
商业保险，你所提的社会保险，这两
者共同构成了社会安全网。社会保
险是一个基础保障，商业保险是提
高保障，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一
个重要的支柱。社会保险仅包括养
老、疾病、失业、生育、工伤即我们通
常讲的“五险”，社保是强制的，个人
没有选择权。商业保险完全可以根
据个人需要来进行选择，包括保障
的程度和种类。

此外，随着我国老龄化少子化
程度的加剧和经济增速的放缓，养
老风险、疾病风险越来越大，中国的

社会保险体系也面临着巨大的压
力。为了弥补社会保险的缺陷并缓
解其压力，我国将商业保险纳入社
会保障体系，并大力倡导其发展。
2014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
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要求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把
商业保险建成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
支柱，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对基本养
老、医疗保险的补充作用。2020年1
月，银保监会印发《关于促进社会服
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明确
指出鼓励和引导商业保险进入养
老、教育、文化、旅游和体育等社会
服务领域，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在保
障民生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有
社会保险的群体，可以在有社会保
险的基础保障的基础上，再去追求
更高更丰富的保障，就有必要根据
个人的需要去购买商业保险。商业
保险的种类也多，如补充医疗保险
(社保不报销的)、住院补贴、重疾给
付、投资理财品种等等。

记者：如果35岁还没有保险的
话 ,应该购买什么样的保险比较合
适呢？

专家：买保险要根据自己的收
入，不要因为销售人员的劝说，冲动
地去购买，要理性购买。如有必要购
买，从类型上来说，应该先购买这种
保障型的，像意外险、定期寿险，这
类保险的特点是保费低、保障程度
比较高。然后再有余力的话，购买健
康险、重疾险，当再有更充足的资金
时，可以考虑含有投资理财性质的
保险产品。

记者：如果现在全家都还没有
买保险的话，那您建议应该先给谁
购买呢？

专家：购买顺序，在现实生活中
也是存在误区的，很多家庭第一份
保险先买给孩子买，我们总是重视
孩子，但是实际上，家长有保障孩子
才有安全的保障。所以购买的顺序，
要先给家庭的顶梁柱来买。然后有
充足的资金再考虑为孩子购买保险
产品，如意外险、教育金等。

说起保险想必大家都不太陌生，而且普遍都会觉得买一份保险就是买了一个放心，买了一个保障。那随着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保险也深入到了我们人民生活的各个角落，也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稳定和推动作用，但是最近在抖音等
一些自媒体平台有人发布了一些关于保险的一些负面的评论，也有很多人都参与了评论和转发，那为什么会有一些这
样的负面的评论出现呢？3月14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专访了山东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刘素春。刘教授对保
险热点话题进行解读，从新的视角诠释保险本质，并对“如何通过保险来规划人生”给出自己的见解，以此帮助社会大大
众树立正确的保险认识，并善用保险。

刘素春，山东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保险学教授，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商学院访问学者。在高校
从事保险教学与科研26年，长期为研究生讲授“保险法律制度与监管”?、“保险前沿专题”等课程，获得“山东省优秀研
究生指导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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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
了《关于防范“代理退保”有关风险
的提示》。提醒消费者：要警惕“代理
退保”的风险隐患，根据自身需求谨
慎办理退保，依法理性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不受侵害。

(1)投保人确实有权退保。10-

15天的犹豫期内全额退还保费，之
后只能按照现金价值退保。因为保
单签发费用、销售人员的佣金等等
费用已经支付或者发生。

(2)有的代理人或者机构，是让
投保人把资金退出来买自己销售的
金融产品或者获得投保人的身份证
银行卡号等信息。风险保障产品不

能与专门的投资理财项目相比较。
(3)想退保的原因：中途断缴、

经济情况发生变化确实无力缴费、
新旧险种性价比等。第一种情况两
年内可以补缴保费；第二种情况可
以考虑退保，第三种情况如果买了
一个商品，过了一年半载，出来新一
代产品更好，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了，

能找到商场要求原价退货吗？保险
也是一种商品，是无形的商品，表现
为双方签订的合同。

(4)代理退保市场之所以存在，
一定由于保险产品的特殊性，如多
年多期缴费，二是消费者对保险产
品不了解，三是保险企业的服务和
宣传有待改进。

关于代理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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